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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卫健发〔2021〕13 号

关于开展2021年度维西县医师定期考核工作的

通知
县直各医疗卫生机构、各乡镇卫生院（含下属村卫生室）、民营

医院、个体诊所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》、《医师定期考核管理

办法》和《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云南省医师定期考核实施

细则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云卫规﹝2020﹞2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现

将我县2021年度医师定期考核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核对象

（一）2021年12月31日前执业注册满2年（以首次注册时间

开始计算）且未参加过医师定期考核的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。

（二）2019年第三周期医师定期考核合格的执业医师和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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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理医师。

二、考核周期

本次考核时间周期为医师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

执业期间的业务水平、工作成绩和职业道德。

三、考核范围和内容

（一）工作成绩、职业道德评定

由医师所在医疗、预防、保健机构负责初评，考核机构复核。

（二）业务水平测试

1.测试范围

医疗卫生管理相关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，专业基本理论、

基础知识、基本技能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学习和掌握新理

论、新知识、新技术、新方法的能力以及人文医学等内容。

2.测试内容

（1）执业医师。一般程序分临床、中医、口腔、公卫四个

执业类别，专业基础题50题，人文题50题，四新理论知识30题，

共130道题；简易程序考人文医学知识50题，四新理论知识20题，

共70题。考试时间为60分钟。

（2）执业助理医师。一般程序分临床、中医、口腔、公卫、

乡村全科五个执业类别，专业基础题50题，人文题50题，全科医

学知识10题，四新理论知识20题，共130道题；简易程序人文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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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知识50题，四新理论知识20题，共70道题。考试时间为60分钟。

（3）藏医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按一般程序、简易程序

由迪庆州卫生健康委组织笔试。

四、考核程序和时间安排

2021年度医师定期考核包括：考核、申请考核结果复核、暂

停执业、再次考核（补考）、申请考核结果复核、注销注册等考

核程序，具体考核程序及时间安排详见附件。

五、具体工作安排

（一）通知考试人员。

考核机构、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按照职责职能和管理权限

及时将报名时间、考试时间及考试要求通知到每一位应考试人员。

（二）报名方式及要求。

1.参加考核的医师，登录云南医师定期考核管理系统（网址：

http://ynysdk.yiboshi.com），进入“学员”入口，输入账号、密

码点击“登录”确认报名信息，首次报名请点击“首次登录，点

击注册”填报信息进行报名。

2.请认真逐项填写并上传相关材料，检查自己所填写的执业

类别、姓名、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是否正确。

3.多机构备案执业的医师以第一执业地点为单位报名参加

考核；凡不在原单位工作的医师（包括读研究生、调离原单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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辞职、退休后被其他单位返聘等）应以目前的执业注册所在工作

单位报名参加考核。

（三）审核要求及时间。

1.各医疗卫生机构、考核机构应根据文件要求，准确地掌握

免考和简易程序的执行标准并严格审核。

2.各医疗卫生机构应及时并在通知规定时间内对已报名医

师的“工作成绩”和“职业道德”进行初审评定，并提交至考核

机构。

3.考核机构应及时并在通知规定的时间内对医疗卫生机构

初审评定的已报名医师的“工作成绩”和“职业道德”进行复审

评定。

4.经医疗卫生机构、考核机构、省定考办审核，不符合简易

程序考核条件的医师，按照一般程序考核；不符合免考条件的医

师，按照其审核确定的考核程序参加考核。

（四）考场预约。

报名成功的医师应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“云南医师定期考核

管理系统”预约考场。

（五）准考证打印。

考场预约成功的医师应在规定时间内登录“云南医师定期考

核管理系统”打印准考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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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合格分数线划定。

2021年度医师定期考核业务水平测试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

合格分数线均为60分（含60分）。

（七）考核不合格人员认定。

1.凡医师无故不参加医师定期考核的，或以欺骗手段取得考

核合格结果的，判定为考核不合格。

2.参加考核的医师“工作成绩、职业道德、业务水平”三项

考核中其中一项不合格，即判定为考核不合格。

（八）成绩公布及查询。

考试结束后，医师可于规定的时间登录“云南医师定期考核

管理系统”查询考试结果。

（九）申请考核结果复核。

《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四条规定：被考核医师对

考核结果有异议的，可以在收到考核结果之日起30日内，向考核

机构提出复核申请。根据上述规定，为统一全省的暂停执业和注

销注册时间，我省对申请考核结果复核时间段进行了统一规定，

请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被考核医师在规定时间段内向省定考办

提出复核申请。超出规定时限者，不予受理。

（十）合格标贴发放。

成绩公布及考核结果复核结束后，省定考办将根据医师定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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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管理系统中的考核结果，向各州（市）定考办、省级各直属

考核机构发放全国医师定期考核工作办公室统一印制的合格标

贴。每位考核合格的医师在本次考核周期内（2021-2022年两年

内）只有一枚合格标贴，请妥善保管并粘贴在医师执业证执业记

录栏空白处。

六、考核不合格人员的处理

考核不合格的医师，将由所属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注销注册，

收回医师执业证书。

七、其他

（一）符合免考条件（详见《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云

南省医师定期考核实施细则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）的医师，必须在

规定的报名时间内在云南医师定期考核管理系统中报名，并提交

相关证明材料，经医疗卫生机构初审、考核机构复审，再由省定

考办审核后，符合免考条件的，即为本周期考核合格。无法提供

或不及时提交免考证明材料的，按照不符合免考条件参加相应程

序的考核。

（二）符合定期考核简易程序的医师，业务水平测试为开卷

考试。

（三）由于外地进修、出国学习等特殊原因不能参加2021

年度定期考核的医师，必须在考试报名时间内向所在医疗卫生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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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提出申请（可申请参加2021年底的补考或2022年的考核），并

由所在医疗卫生机构开具证明并盖章，逐级审核上报到各州（市）

定考办批准后报省定考办审核，省定考办审核通过后方可延期考

核。考试报名结束后提出的延期考试申请一律不予受理，仍按“无

故缺考”处理，判定为本次考核不合格。

（四）公派参加援外医疗队、公派出国留学，且在本周期

（2021年、2022年）内无法回国参加考核的医师，必须在考试报

名时间内由所在医疗卫生机构提交申请及证明材料，逐级审核上

报到各州（市）定考办批准后报省定考办审核，省定考办审核通

过后，由医师所在医疗卫生机构于规定的报名时间内在云南医师

定期考核管理系统中报名，并上传相关证明材料，由卫生机构初

审、考核机构复审，再由省定考办审核后，决定考核结果。

（五）为严肃考场纪律，医师凭身份证和准考证入场考试，

未带身份证或准考证者不得参加考试。各州（市）应严格执行《考

务手册》和《考场纪律和要求》的规定，对违纪违规的医师可参

照《医师资格考试违纪违规处理规定》进行严肃处理，使医师定

期考核业务水平测评公平、公正进行。

（六）有民族医执业（助理）医师的部分州（市），民族医

的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由州（市）定考办自行组织出题、考试，

考核结果报省定考办，同时将试卷上报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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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为便于医师更好地掌握本周期定考应知应会相关内容，

医博士网可提供网络视频课件及模拟练习题库，考生有需要的可

自行与医博士网联系。

附件：1、云南省2021年医师定期考核工作安排

2、云南省卫生健康关于印发云南省医师定期考核实

施细则（试行）的通知

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

2021 年 2 月 3 日

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 2021 年 2 月 3 日印发


